
深圳市⼩赢公益基⾦会 

⼯作⼈员奖惩制度 

 

为促进本会工作，提高整体工作效率，根据基金会章程，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基金会实行员工考核制度，考核以工作绩效为重点，对德、能、勤、

绩全面考查。内容包括遵纪守法、工作业绩、业务能力、团结协作等。考核分优秀、

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四个等级。以此结果作为对员工进行奖惩的主要依据。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会所有工作人员，考核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 

第三条 基金会对在工作中有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的工作人员给予精神鼓励和

物质奖励，奖励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经济奖励为辅的原则。 

第四条 奖惩实施除有特殊功过者应及时进行奖惩外，一般应在年终考核基础

上进行。 

第五条 对下列表现之一的员工应当给予奖励： 

一、遵守纪律，执行基金会规章制度，工作主动，团结协作，表现突出； 

二、忠于职守，积极负责，较好完成工作任务； 

三、维护基金会利益，为基金会赢得荣誉。 

第六条 奖励程序如下： 

一、工作人员推荐、本人自荐； 

二、经秘书处讨论报理事长办公会批准。 

第七条 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经批评教育不改的，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

告、记过、辞退等处分： 

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会各项规定； 

二、思想偏激、行为偏执，对社会安定、单位稳定、同事团结； 

三、违反工作规程、不遵守劳动纪律等规定； 



四、工作能力不适应岗位要求。 

第八条 处罚程序如下： 

一、基金会接到报告、检举、揭发有损害本会利益的违法违规的事情，应立即

报秘书长批准后进行调查； 

二、经调查属实，秘书长办公会研究处理意见后呈报理事长办公会审批执行。 

第九条 本制度由本基金会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经 2018 年 6 月 27 日第一届理事会第 1 次会议讨论通过，即日

起执行。 

 


